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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对一”教学
遭单方面变更规则

王某与经营室内冲浪服务的

某运动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并支付

了服务费。协议约定，某运动公

司提供室内冲浪一对多基础教

学，并明确载明“学员人数不足 3
人时，免费升级为 1 对 1 或 1 对 2
的私教课程”。随后王某完成了8
次学习。合同过程中，该运动公

司因内部管理调整，单方变更开

课规则，要求必须2人以上方可授

课。王某数次约课未果，遂诉至

法院，主张该运动公司欺诈，请求

判令该运动公司退还服务费并三

倍赔偿。

●判决：运动公司被判退还
剩余服务费

法院认为，首先，服务合同合

法有效，双方均应恪守履行。某

运动公司以内部管理调整为由单

方变更开课人数规则，导致王某

无法正常约课，已构成根本违约，

应当退回服务费。其次，对于王

某主张的三倍赔偿，因未有充分

证据证明该运动公司存在欺诈，

故不予支持。关于退款数额，针

对该运动公司提出的按照原价高

额扣费的主张，因该扣费标准系

经营者单方设定，且显失公平，故

不予采纳。

●典型意义：这起案件的裁

判坚持诚信原则，既依法认定经

营者单方变更服务条款构成违

约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合

理期待，又充分考量实际消费情

况，依法确定退款数额，通过平衡

保护消费者权益与支持新业态发

展，有利于引导经营者健全内部

管理、提升预付式消费服务质量，

推动行业良性发展。

直播间买手镯
“足金”实为“足银”

梁某在电商平台某珠宝店铺直播

间支付 15000 元购入一款被宣传为“足

金 999”并承诺“假一罚三”的黄金手

镯。收货后，经送检确认为“足银”手

镯。梁某与店铺客服协商赔偿无果，于

是诉至法院，主张直播间注册经营者周

某构成欺诈，要求其承担“退一赔三”的赔

偿责任。

审理中发现，该直播间实际经营者

为洪某，梁某遂申请追加其为被告，并要

求其承担责任。

●判决：直播间实际经营者与注册
经营者均需赔偿

法院认为，案涉店铺实际经营者洪

某在直播中故意对商品品质进行虚假

宣传，误导梁某作出了购买行为，已构

成欺诈，应承担三倍赔偿责任。周某出

借身份信息供洪某开设网店，客观上为

洪某实施欺诈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。

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

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六条，周某、洪某应共同承担赔

偿责任。

●典型意义：这起案件直击网络直

播带货贵金属“货不对板”现象，指出实

际销售货物与公示、宣传不一致，足以影

响购物决定的行为，构成欺诈，应承担三

倍赔偿责任。

商家用AI图
当“实拍”卖衣服

钟某通过某购物平台向某服装公

司经营的店铺购买两件女士上衣，共

支付 411 元。购买前，钟某询问商家

“图片模特和衣服都是实拍的吗”，商

家答复“我们店铺的图片都是实物拍

摄”，并提供了模特身高、体重及尺码

信息。收货后，钟某发现实物与宣传

图片存在显著差异，两件服装在花纹、

版型、造型等方面与图片有明显不同。

经审查，案涉商品图片均系“AI”生
成，商品的详情页面均仅有“AI”图片，

没有实物图片或照片，也未有案涉图片

系“AI”生成的说明、提示或标识。钟某

认为商家构成欺诈，故诉请退货退款并

要求三倍赔偿。

●判决：商家构成消费欺诈被判三

倍赔偿
法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》，经营者应当真实、准确

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。经营者对

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介绍、宣传

等内容，负有审查义务。经营者应当

确保其所展示的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信

息能够客观、准确反映实际状况，不得

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构商品特征。

若人工智能生成信息与商品或服

务的实际信息存在显著差异，经营者

未向消费者如实告知，导致消费者陷

入错误认识并作出购买决定的，构成

消费欺诈，应承担三倍赔偿责任。

●典型意义：在人工智能技术背景

下，对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商业宣

传中的合法运用具有典型意义。本案

确立了经营者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

审查义务规则，为经营者提供了清晰的

行为指引：技术可以用于美化与展示，

但应对消费者进行必要提示与说明，不

得逾越“失真”的红线。

私人定制的“代聊”服务
却是通用模板

何某与某咨询公司约定由某咨询

公司在 30天内为何某提供专属定制情

感咨询课程及代聊，公司应做到 8小时

内及时回复。该咨询公司通过微信向

何某发出的《服务告知书》载明“本服务

费一旦收取，概不退款”。双方签订的

《情感咨询服务协议》载明“定制课程服

务费及情感咨询费均不予退还”等条

款，并提示“因感情为非可控因素，不承

诺任何服务结果”。

履约过程中，该咨询公司向何某发

送的课程为通用内容，未能结合何某自

身情况定制，且存在多次未在 8小时内

回复的情形。服务到期后，何某主张服

务内容与约定不符、效果未达预期，遂

起诉请求退还服务费。

●判决：消费者起诉要求部分退款
获支持

法院认为，首先，《服务告知书》中

“本服务费一旦收取，概不退款”以及

《情感咨询服务协议》中关于定制课程

服务费及情感咨询费“均不予退还”的

内容属于格式条款，且不合理地限制了

消费者退款的权利，应属无效。其次，

基于情感咨询服务的特殊性，经营者虽

可提示不承诺特定结果，但仍应全面、

按约履行合同义务。某咨询公司所选

课程与合同约定的“定制课程”不符，且

存在多次未履行 8 小时内回复义务的

情形，构成违约，故判令该咨询公司向

何某返还部分服务费。

●典型意义：情感、婚恋、心理等咨

询服务具有结果不可控的特殊性，经营者

可依法提示不承诺特定结果，但该提示不

免除其全面、按约履行合同的法定义务。

若经营者存在服务内容“缩水”、履行迟

延、服务标准不符等违约行为，法院应根

据违约程度、服务价值及实际履行情况，

判决返还相应费用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

在“3·15”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之际，3月12日，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“法润湾区促消费，公正护
航兴百业”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发布会，通
报 2025年广州法院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情
况，并发布十大典型案例。发布会介绍，2025年全市法院
共处理各类消费纠纷3.7万余件，案件总量保持平稳，治理
成效持续显现。

■采写：新快报记者 毛毛雨 通讯员 张雅慧 张钊 闫馨蕙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、副院长

吴翔介绍，广州法院消费维权案件呈现四大新

特点。首先是新业态纠纷占比提升，直播电

商、线上培训、网络游戏等数字消费、新兴服务消

费领域的纠纷增长较快，成为司法保护的新重点。

其次，预付式消费风险仍然存在，如“退费难”

问题，同时，涉“一老一小”群体的消费纠纷增多，

如直播诱导老年人消费、未成年人培训机构“跑路”

等问题。第三是争议焦点更加精细，消费者维权诉

求从简单的退换货，延伸到惩罚性赔偿、平台责任等

专业法律问题。最后，在小额诉讼效能方面有所彰

显，广州法院深化“繁简分流”，持续推进小额诉讼程

序适用，有效降低了消费者维权成本。

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，聚焦预付式消费、

电商直播、医疗美容、游戏消费等民生热点领

域，精准回应新业态、新模式下消费者权

益保护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既为消费者提

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，也为企业依法

经营划定了“红线”。

新特点

数字、新兴服务消费领域
纠纷增长较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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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中院发布十大典型案例，数字消费、新兴服务成维权新热点

AI制图卖衣服
判欺诈赔三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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